
1 

 

遊覽車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交通部 104 年 9 月 14 日交路(一)字第 10486004451 號公告 

交通部 107 年 10 月 4 日交路(一)字第 10786005661 號公告修正，並自即日生效 

壹、應記載事項 

一、租賃車輛數及租賃期間 

應記載承租人租賃之車輛數及租賃使用期間（計日或計時）。 

二、租金費用計算方式 

應記載租金費用（含營業稅）係以計日或計時方式計費，其費用應已包含停車費、過路

通行費與駕駛員及隨車服務人員之差旅食宿費用。 

三、定金與租金費用支付期程 

應記載承租人於簽約時預付之定金不得高於租金總額百分之二十及租金餘額支付期程。 

四、租金費用支付方式 

應記載租金付款方式係以現金、信用卡或其他方式支付。 

五、租賃車輛基本資料 

應記載遊覽車客運業者提供車輛之車號、出廠年月（車齡計算方式由出廠日期起算）、

廠牌、座位數、最近三年合格定期檢驗紀錄、下次指定檢驗日期、最近車輛維修保養紀

錄、五年內事故紀錄。 

六、油耗及違規罰鍰之支付 

應記載車輛油費、車輛耗材費及車輛違反公路法、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及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等法規之罰鍰費用由遊覽車客運業者負擔。 

七、報到及出車時間、地點及行程路線與休息地點 

應記載承租人告知報到與出車之時間，及雙方協議之合法地點；如未能準時報到及出車，

致損害承租人權益，應由遊覽車客運業者負賠償責任，但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者，不

在此限。 

租賃期間行程安排之路線有行經公路主管機關公告之應特別注意路段時，遊覽車客運業

者應告知承租人，並不得安排行駛公路主管機關公告之禁行路段。 

遊覽車客運業者應記載行程、路線及休息地點。 

未經承租人與遊覽車客運業者雙方同意，不得變更行程、路線及休息地點，另雙方同意

變更後之行程不得違反相關工作及駕駛時間法令規定。 

八、服務內容與安全應注意事項 

應記載遊覽車客運業者應於出車前，確使所有乘客知悉該款式車輛安全設施、逃生設備

位置及使用方法、宣導遵守交通法規規定，並維護車輛整潔及雙方約定應提供之服務。 

乘客如有違反交通法規規定之要求，駕駛員應予拒絕。 

遊覽車客運業者所屬駕駛員及隨車服務人員不得主動向乘客兜售或媒介商品或其他服

務。 

乘客非必要時不得任意取下或碰撞車內安全設備，並嚴禁攜帶違禁品、危險品上車。 

遊覽車客運業者應依交通部公路總局訂定之「機關、團體租（使）用遊覽車出發前檢查

及逃生演練紀錄表」填列相關資料後，交由承租人或其授權之人核對及收執。 

租賃期間遇相關主管機關執行稽查時，駕駛員及乘客應配合辦理其作業。 

九、駕駛員酒測應符合規定 

應記載遊覽車客運業者派任之駕駛員於行程前及行程中各休息站（點）、遊憩點行車前

應接受酒精檢測以確認未有飲酒情事，如駕駛員未能通過酒測時應於一小時內更換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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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或暫緩旅遊行程進行，其所致延誤行程或不能完成預定行程，除當日不得收費外，

應由遊覽車客運業者依所收費用總額每日平均之數額負賠償責任。 

承租人如能證明損害超過前項數額者，遊覽車客運業者就超過部分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十、派用合格駕駛員 

應記載遊覽車客運業者派任之駕駛員為合格駕駛員，簽約時應出示有效之遊覽車客運業

駕駛人登記證與行車執照等證明文件供查驗，並檢附公立醫院或衛生機關或公路監理機

關指定醫院出具之一年內有效之合格健康證明書及駕駛員之交通違規紀錄。 

倘遊覽車客運業者於行車前因故需更換駕駛員，亦應出示前項相關證明文件。 

十一、駕駛員服務工時應符合相關規定 

應記載租賃期間遊覽車客運業者派任駕駛員駕駛車輛營業時，除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等

相關法令關於工作時間之規定外，其調派單一駕駛員勤務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每日自工作開始至結束之時間不得超過十二小時；每日最多駕車時間不得超過

十小時。 

（二）連續駕車四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休息，休息時間如採分次實施者每次應不

得少於十五分鐘。但因工作具連續性或交通壅塞者，得另行調配休息時間；其

最多連續駕車時間不得超過六小時，且休息須一次休滿四十五分鐘。 

（三）連續兩個工作日之間，應有連續十小時以上休息時間。但因排班需要，得調整

為連續八小時以上，一週以二次為限，並不得連續為之。 

十二、事故、臨時道路障礙、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之處置與賠償 

應記載租賃期間車輛故障時遊覽車客運業者應於一小時內接駁至下一地點，二小時

內提供同品質車輛使用及提供適當飲料或餐點，如導致預定行程延誤或不能完成者，

遊覽車客運業者應依第九點所定方式負賠償責任。 

租賃期間發生事故，遊覽車客運業者除應派人協助處理乘客相關善後事宜外，若遊覽

車客運業者有歸責事由時，應負賠償責任。 

因臨時道路障礙、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因素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

遊覽車客運業者未能依規定出車者，承租人得解除契約並要求退還預付定金；如已出

車致未能完成預定行程者，承租人與遊覽車客運業者雙方得就行程、路線、休息地點

另行約定。 

十三、解約時定金返還標準 

應記載因可歸責於遊覽車客運業者之事由而解約者，遊覽車客運業者應加倍返還定

金；因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而解約者，承租人得依下列標準要求返還已繳之定金： 

（一）預定用車日十日前通知解約，得請求返還已付定金百分之百。 

（二）預定用車日九至七日前通知解約，得請求返還已付定金百分之五十。 

（三）預定用車日六日內通知解約，不得要求返還已付定金。 

十四、續租時應遵守之原則 

應記載承租人欲續租遊覽車時應先聯繫遊覽車客運業者同意，且不得非法使用。 

十五、保險 

遊覽車客運業者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及乘客責任保險，並應載

明保險證（單）號碼，保險金額不得低於主管機關公告之金額。 

十六、訴訟管轄地 

應記載契約發生履約爭議訴訟時，管轄法院所在地。 

十七、申訴管道 

應記載消費爭議處理申訴（客服）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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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不得記載事項 

一、租用之車型、配備等內容不得記載「僅供參考」或使用其他不確定用語之文字。 

二、不得約定遊覽車客運業者對承租人所負義務事項，排除原刊登之廣告內容。 

三、不得約定排除對承租人之任意解除或終止契約權利及逾越主管機關規定或核備承租人之

最高賠償標準內容。 

四、不得約定遊覽車客運業者得片面變更契約內容，而承租人不得異議。 

五、不得約定遊覽車客運業者除收取約定之租車費用外，以其他方式變相或額外加價。 

六、不得約定免除或減輕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消費者保護法、租車契約所載或其他相關

法規規定應履行義務。 

七、不得約定記載其他違反誠信原則、平等互惠原則等不利承租人之約定。 

八、不得約定承租人拋棄訴訟權。 

九、不得約定免除或限制遊覽車客運業者之責任。 


